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建设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
来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金融局                 时间：2025年12月03日
政策文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建设新质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一、政策依据是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署令〔2022〕256号）《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等政策文件规定，结合经开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出台的目的是什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质生产力和对外开放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要求，为努力打造全国首个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为主题的亦庄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亦庄综保区”），特制定本措施。
三、兑现内容有什么？
本政策围绕亦庄综保区功能定位、产业方向和模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十一项行动措施。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支持、创新业态及效益提升奖励、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业品跨境“新质出海”服务、国际结算金融服务，数智绿色标杆示范等内容，各项政策相互搭配，形成支持亦庄综保区系统性提质增效“政策包”。
四、如何申报？
政策相关申报要求将在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发布，请关注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的申报通知。（https://zcdx.kfqgw.beijing.gov.cn/#/home）
五、政策的有效期限是什么？
本措施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结束。施行期间如遇国家或北京市、经开区相关政策调整的，按照国家或北京市、经开区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https://kfqgw.beijing.gov.cn/zwgkkfq/2024zcjd/202512/t20251203_4318805.html


 2 / 2

